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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冷凍器具   

序言 

 
 

香港冷凍器具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下稱 “本計劃”）已於 2025年1月作

出修訂，以涵蓋不受《能源效益（產品標籤）條例》（下稱 “條例”）規管的

冷凍器具類別。基本上，經修訂的計劃涵蓋沒有納入條例內額定總容積 範圍的

冷凍器具。  

 
有 關 本 計 劃 所 涵 蓋 冷 凍 器 具 的 詳 細 範 圍 ， 請 參 閱 本 計 劃 第  3  部 內 容 。 而 有

關 條 例 內 所 界 定 的 冷 凍 器 具 ， 請 參 閱 條 例 的 規 定 。  

 
歡 迎 和 鼓 勵 進 口 商 或 本 地 製 造 商 ， 如 其 代 理 或 製 造 的 產 品 屬 於 本 計 劃 涵 蓋

的 冷 凍 器 具 類 別 ， 能 參 與 香 港 冷 凍 器 具 自 願 性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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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 文 件 旨 在 概 述 香 港 冷 凍 器 具 自 願 性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 有 關 受 《 能

源效益（產品標籤）條例》規管的冷凍器具的資料，請參閱條例的規定。  

 

2. 背景  

 

2.1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是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所 採 用 的 節 能 措 施 。 根 據

這 項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 一 些 普 及 的 家 用 電 器 / 氣 體 用 具 及 辦 公 室

設 備 會 貼 上 能 源 標 籤 ， 使 消 費 者 能 從 能 源 標 籤 中 獲 知 產 品 的 能 源 消

耗 量 及 能 源 效 益 。 消 費 者 在 購 買 產 品 時 ， 可 先 考 慮 這 些 因 素 ， 然 後

才 作 出 選 擇 。  

 

2.2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已 在 很 多 國 家 推 行 ， 只 是 形 式 不 同 ， 發 展 階 段 有

異 而 已 。 一 般 而 言 ，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的 目 的 是 ：  

•  提 高 市 民 節 約 能 源 及 改 善 環 境 的 意 識 ；  

•  在 消 費 者 購 物 前 提 供 有 關 能 源 消 耗 量 及 能 源 效 益 的 資 料 ， 使 一

般 消 費 者 能 選 擇 更 具 能 源 效 益 的 產 品 ；  

•  鼓 勵 製 造 商 ／ 市 場 淘 汰 節 能 表 現 較 差 的 型 號 ； 以 及  

•  推 動 實 際 節 約 能 源 行 為 及 改 善 環 境 。  

 

2.3 

 

 

 

 

3 .  

 
3.1 

 

 
3.2 

香 港 致 力 能 達 到 上 述 目 標 。 現 時 ， 在 香 港 推 行 的 自 願 性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已 涵 蓋  2 2  種 家 用 電 器 / 氣 體 用 具 及 辦 公 室 設 備 。 其 中 ，  1 3

種 為 電 器 用 具 ，  7  種 為 辦 公 室 設 備 ， 另 外  2  種 為 氣 體 用 具 。  

 

 

範圍 

 
本 計 劃 只 適 用 於 參 與 本 計 劃 的 製 造 商 及 進 口 商 ( 即 本 地 代 理 商 、 零

售 商 及 有 關 方 面 ) 。  

 

本 計 劃 於  1 9 9 5  年  6  月  1 5  日 開 始 推 行 ， 於  2 0 2 5  年  1  月  1  

日 重 新 修 訂 ， 現 有 能 源 標 籤 持 續 有 效 至  2 0 2 5  年  1 2  月  3 1  日 ， 屆 時 ，

視 乎 計 劃 文 件 的 檢 討 修 訂 ， 可 能 有 需 要 重 新 申 請 。  

 

備 註 ： 該 計 劃 將 會 根 據 最 新 的 國 際 /  國 家 標 準 進 行 檢 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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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本計劃只涵蓋超出現行修訂的《產品能源標籤實務守則》內釐定總容積

範圍的冷凍器具。  

 

3.4 本 計 劃 的 適 用 範 圍 包 括 所 有 進 口 香 港 或 在 香 港 製 造 的 並 已 納 入 本 計

劃 的 新 註 冊 冷 凍 器 具 ， 生 效 日 期 由 參 與 者 自 行 決 定 ， 但 不 包 括 二    

手 、 已 在 使 用 、 在 運 送 途 中 或 出 口 的 產 品 等 。  

 

3 . 5  本 計 劃 屬 「 級 別 式 」 標 籤 計 劃 。 所 有 參 與 計 劃 的 冷 凍 器 具 只 要 符 合

本 計 劃 所 訂 定 的 測 試 規 定 ， 便 會 獲 得 註 冊 。  

 

 

4. 定義  

 
除非另有規定，以下的定義適用於整份文件： 

吸收式製冷系統指符合以下說明的系統－ 

( a )  該 系 統 藉 着 使 用 兩 種 液 體 及 某 數 量 的 輸 入 熱

力 以 產 生 冷 凍 效 果 ； 及  

( b )  該 系 統 使 用 一 種 間 接 液 體 或 吸 收 劑 而 非 使 用

機 械 式 壓 縮 器 以 將 製 冷 劑 循 環 。  

調 整 容 積 指根據各貯存室的不同溫度對總耗電量的影響 ，得 出

一 個 校 正 因 素，從 而 計 算 貯 存 食 物 的 容積 。 

當 局 指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機 電 工 程 署 。   

冷 卻 室 指 用 來 存 放 食 物 或 飲 品 的 貯 存 室，其 溫 度 較 存 放

新 鮮 食 物 的 貯 存 室 為 高 。  

冰 溫 室 指 用 來 存 放 極 容 易 變 壞 食 物 的 貯 存 室，其 容 積 足

以 放 置 最 少 兩 「 塊 」 測 試 包 裹 。  

署 長 指 機 電 工 程 署 署 長 。  

食 物 冷 凍 櫃 指一種有一個或多個貯存室的冷凍器具，適合把食品由環

境溫度冷凍至攝氏零下 18 度，也適合在三星貯存狀況下

貯存冷凍食物。 

食 物 冷 凍 室 指貯存室適合把食品由環境溫度冷凍至攝氏零下 18 度， 

也適合在三星貯存狀況下貯存冷凍食物。 

新鮮食物貯存室  指用來貯存非冷凍食物的貯存室，而該室可分為若干個

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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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凍 食 物 貯 存 櫃 指一種有一個或多個貯存室的冷凍器具，適合貯存冷凍食

物。 

冷 凍 食 物 貯 存 室 指特別用來貯存冷凍食物的低溫貯存室，並按本計劃第 5 

部所示的溫度分類。 

政 府 指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政 府 。  

製冰室 指特別用來凍結和貯存冰塊的貯存室。 

檢 查 人 員 指 獲 署 長 授 權 檢 查 本 計 劃 下 有 關 冷 凍 器 具 的 人

員 。  

IEC 指 國 際 電 工 委 員 會 。  

ISO  指 國 際 標 准 化 組 織 。  

標 籤 指 第 9 部 所 述 的 能 源 標 籤 。  

低溫室 指貯存室，而該室為製冰室或冷凍食物貯存室。 

市電 指 在 香 港 供 應 的 電 壓 為 380/220 伏 特 ， 而 頻 率 為

50 赫 茲 的 電 力 。  

參 與 者 指 參 與 本 計 劃 的 冷 凍 器 具 製 造 商、進 口 商 或 零 售

商 。  

額定耗電量 指某冷凍器具的製造商或進口商按照本計劃所指明的標

準及規定而釐定和聲稱的該冷凍器具的耗電量。 

額定冷凍能力 指某冷凍器具的製造商或進口商按照本計劃所指明的標

準及規定而釐定和聲稱的該冷凍器具的冷凍能力。 

額定容積 指某冷凍器具的製造商或進口商按照本計劃所指明的標

準及規定而釐定和聲稱的該冷凍器具的容積。 

額定總容積 指某冷凍器具的製造商或進口商按照本計劃所指明的標

準及規定而釐定和聲稱的該冷凍器具的總容積。 

認 可 實 驗 所 指 符 合 第 10 部 所 載 要 求 ， 並 獲 當 局 接 納 為 冷 凍

器 具 進 行 測 試 及 發 表 測 試 報 告 的 實 驗 所 。  

雪 櫃 指用來保存食物的冷凍器具，而其中一個貯存室適合貯存

新鮮食物。 

雪 櫃 / 冷 凍 櫃 指任何冷凍器具，最少有一個貯存室（新鮮食物貯存室） 

適合貯存新鮮食物及最少另有一個貯存室（食物冷凍室） 

適合冷凍新鮮食物及在三星貯存狀況下貯存冷凍食物。 

本 計 劃 指 家 用 冷 凍 器 具 的 自 願 性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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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積 指 任 何 貯 存 室 根據有關標準所釐定的方法，在 減 除 被

視 作 無 法 貯 存 食 物 的 部 件 及 空 間 後，所 剩 餘 的 總

容 積 。  

總容積 指任何冷凍器具所包含的新鮮食物貯存室、低溫室、食物

冷凍室（包括包含在其內的任何「二星級」部分或貯存室） 

和冷卻室的容積的總和。 

蒸氣壓縮循環方式 指冷凍器具採用的操作機制，而在整個操作過程中，製冷

劑經過交替壓縮及膨脹，以達致製冷的功能。 

「一星級」貯存室  指 按 第  5  部 規 定 進 行 量 度 的 貯 存 室 ， 其 貯 存 溫 度

不 高 於 攝 氏 零 下  6  度 。   

「二星級」貯存室  指 按 第  5  部 規 定 進 行 量 度 的 貯 存 室 ， 其 貯 存 溫 度

不 高 於 攝 氏 零 下  1 2  度 。   

「三星級」貯存室  指 按 第  5  部 規 定 進 行 量 度 的 貯 存 室 ， 其 貯 存 溫 度

不 高 於 攝 氏 零 下  1 8  度 。   

「四星級」冷凍櫃  指 有 附 加 冷 凍 能 力 的 三 星 級 貯 存 室 ，  能 以 每  1 0 0  

公 升 容 積 冷 凍 不 少 於  4 . 5 公 斤 食 物 ， 並 最 少 在  2 4  

小 時 內 能 冷 凍  2 . 0  公 斤 食 物 。   

 

5. 冷 凍 器 具 的 分 類  
 

基本分類  

5.1 本 計 劃 會 按 以 下 情 況 來 分 類 。   

(a) 氣 候 類 型  

有 關 冷 凍 器 具 應 能 在 香 港 極 端 的 環 境 溫 度 下 運 作 。 因 此 ， 本 計

劃 所 使 用 的 氣 候 分 類 ， 是 按 照 IEC 62552標 準 內 的 亞 熱 帶 氣 候 類

型「  ST」 的 要 求 （ 如表 1） 來 劃 分 。   

所 以，根 據本計劃要求的所有測試必須在上述標準所訂明的亞熱帶氣候

類型 「ST」的環境溫度下進行。  
 

表1 氣候類型  
 

類 型   符 號  IEC 62552 環境溫度範圍  （  攝氏  度） （  註  ）   
 

亞 熱 帶   S T  + 1 6 度 至 + 3 8 度  

註：IEC 62552 “版權所有 © 2007 瑞士日內瓦國際電工委員會 www.iec.ch” 

http://www.iec.ch/


( b) 冷凍食物貯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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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凍 器 具 須 按 其 冷 凍 食 物 的 能 力 來 分 類 ， 即 按 冷 凍 食 物 貯 存 室

的 表 現 而 分 類 。 按 個 別 貯 存 室 在 負 載 情 況 下 的 操 作 溫 度 ， 以

「 星 級 」 評 級 來 評 定 其 表 現 。 表 2 訂 明 在 I E C 6 2 5 5 2 標 準 內 指 定

的 貯 存 溫 度 要 求 。   
 

表 2 貯 存 室 溫 度  

以攝氏度計算  
 

  

 
新鮮食物貯存室  

「 一 星 級 」

貯 存 室   

「 二 星 級 」

貯 存 室 /  

部分 

食物冷凍櫃

和 

“三星級” 

貯存室/ 櫃 

冷卻室  冰温室  

 t 1m , t 2m , t 3m  tma , t*  t**  t***  tcm  t cc  

貯存溫度 0 < t 1m , t 2m , 

t 3m  +8  

≤+4   -6   -12   -18  +8 ≤ tcm ≤ +14 –2 ≤ tcc ≤ +3 

化霜周期內的 

可容許偏差 

0 < t 1m , t 2m , 

t 3m ≤ +8  

≤+4  ≤ -6  ≤ -9  ≤ -15  +8 ≤ tcm ≤ +14 –2 ≤ tcc ≤ +3 

 

註 1 ： IEC 62552 “版權所有 © 2007 瑞士日內瓦國際電工委員會 www.iec.ch” 
 

註 2： t 1 , t 2 , t 3 代 表 新 鮮 食 物 沿 貯 存 室 高 度 分 隔  3 個感應點的溫度。  t m 為 其 算 術

平均數。  t*,  t **,  t ***,  代 表 各 冷 凍 食 物 貯 存 室 的 平 均 溫 度 。   

 

(c) 冷 凍 能 力   

冷 凍 器 具 的 冷 凍 能 力 亦 是 考 慮 冷 凍 貯 存 器  具 「 星 級  」 評 級 的 參

數 ， 因 此 ， 有 需 要 清 晰 準 確 地 標 明 食 物 冷 凍 櫃 的 冷 凍 能 力 。   

貯 存 室 若 符 合 「 三 星 級 」 貯 存 室 規 定 ， 並 具 有 附 加 冷 凍 能 力 ，  

能 把 某 個 數 量 的 食 物 （ 每 1 0 0 公 升 容 積 有 不 少 於 4 . 5 公 斤 食 物 ，  

而 最 少 有  2 . 0 公 斤 ） 在  2 4 小 時 內 冷 凍 至 零 下  1 8 度 ， 會 被 界 定 為

「 四 星 級 」 貯 存 室 。   

 
整體分類  

5.2 所 有 在 本 計 劃 所 涵 蓋 的 冷 凍 器 具 將 根 據 以 下 表 3 來 分 類 ， 當 中 已 包

括 分 類 所 涉 及 的 各 種 參 數 ：   

http://www.iec.ch/


表3  整體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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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類別  

按功能分類  

新 鮮 食 物  

貯 存 室 溫 度

(  攝氏度)   

冷 凍 食 物  

貯 存 室 溫 度

(  攝氏度)   

 
說明  

 

 
雪櫃  

類別  1 + 5 無 沒有冷凍食物貯存室的雪櫃  

類別  2 + 5  -6  設 有 一 星 級 冷 凍 食 物 貯 存 室 的 雪 櫃   

類別  3 + 5  -12  設 有 二 星 級 冷 凍 食 物 貯 存 室 的 雪 櫃   

類別  4 + 5  -18  設 有 三 星 級 冷 凍 食 物 貯 存 室 的 雪 櫃   

雪櫃- 

冷凍櫃  

類別  5 + 5  -18  設 有 四 星 級 冷 凍 食 物 貯 存 室 的 雪 櫃   

類別  6 + 5  -18  能 防 止 貯 存 物 結 霜 的 類 別  5 雪 櫃   

 
冷凍櫃  

類別  7 無  -18  
整 個 容 積 均 用 於 冷 凍 食 物 的 冷 凍 器

具  

類別  8 無  -18  能防止結霜的類別 7 冷凍器具  
 

* 所 有 冷 凍 器 具 均 可 於 「  ST」 氣 候 類 型 下 操 作 。   
 

6. 測 試 方 法 及 標 準  

 
要求進行的測試  

6.1 本 段 內 所 要 求 的 測 試 必 須 根 據 I E C   6 2 5 5 2 或 署 長 批 准 的 其 他 同 等 的

國 際 標 準 進 行 ， 以 查 驗 冷 凍 器 具 的 能 源 效 益 及 功 能 特 性 。 呈 交 給 署

長 的 測 試 報 告 均 須 載 有 以 下 這 些 測 試 的 結 果 ：   

(a) 量度貯存室貯存溫度； 

(b) 量度貯存室貯存容積； 

(c) 耗電量測試；以及  

(d) 冷凍測試（這項測試只適用於食物冷凍櫃或設有食物冷凍貯存室的冷凍器

具）。 

冷 凍 器 具 須 在 香 港 市 電 規 定 的 電 壓 及 頻 率 下 接 受 測 試 ， 允 許 偏 差 則
為 有 關 標 準 所 指 明 者 。 測 試 條 件 的 概 要 及 一 般 方 法 載 於 附 件  1 。  



量度耗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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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量 度 耗 電 量 （ 每 日 千 瓦 小 時 ） 的 方 法 須 根 據– 

(a) I E C  6 2 5 5 2 ;  或  

(b) 署 長 批 准 的 其 他 同 等 的 國 際 標 準 來 訂 定 。   

實際的表現規定及程序詳情應參考指定的國際標準。進  口商或製造商

必須清楚地說明他們根據哪個（哪些）標準去測試其冷凍器具。   

 

計算調整容積  

6.3 冷 凍 器 具 的 容 積 ( 以 公 升 計 ) 應 按 本 計 劃 第 6 . 2 段 的 標 準 計 算 。 調 整 容

積 應 為 各 貯 存 室 量 度 出 的 容 積 ， 然 後 再 以 貯 存 室 內 部 與 環 境 溫 度 的  

溫 差 進 行 加 權 後 的 總 和 。 調 整 容 積 ( V a d j ) 的 計 算 方 法 如 下 ：   
 

V a d j     =  V i   x   ..................................................... ( 方程式 1 ) 

上 式 中 V i  = 個 別 貯 存 室 量 得 的 貯 存 容 積  

  = 此 加 權 因 數 以 下 述 方 程 式 計 算 出 來 ：   

 = 
Ta  -T i  

Ta  -Tr  

 

..................................................... ( 方程式 2 ) 

 

上式 中   Ta = 測試室的環境溫度，設定為攝氏  25度  

 Ti = 個別貯存室的額定溫度   

 Tr = 新鮮食物貯存室的額定溫度，設定為攝氏 5度  

 

用 以 計 算 每 類 冷 凍 器 具 調 整 容 積 的 8 條 簡 單 方 程 式 載 列 於 表 4 。

表 4 各 類 別 冷 凍 器 具 的 調 整 容 積 ( V a d j  ) 計 算 方 法  

器具類型   調整容積 (以公升計算 )   方程式編號  （  註  ）   
 

類型  1  V r  3 

類型  2  V r  + 1.55 x V f f c   4 

類型  3  V r  + 1.85 x V f f c   5 

類型  4  V r  + 2.15 x V f f c   6 

類型  5  V r  + 2.15 x V f f c   7 

類型  6  V r  + 2.15 x V f f c   8 

類型  7  2 .15 x V f f c   9 

類型  8  2 .15 x V f f c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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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式 中 ：    V r         =    新 鮮 食 物 貯 存 室 的 容 積  

V f f c     =    冷 凍 食 物 貯 存 室 的 容 積   

註：    上述方程式用於只設有新鮮食物貯存室及冷凍食物貯存室的冷凍

器具。如冷凍器具有額外冰溫室及／或冷卻室，上述方程式須加

入由運算方程式  2 產生的附加項。請參閱附件  2 所載的例子。  

 

計 算 調 整 容 積 例 子 的 註 釋 ：   

闡 述 如 何 得 出 應 用 在 類 型  4  的 冷 凍 器 具 的 方 程 式 6   

 
類型 4被 界 定 為 有 一 個 新 鮮 食 物 貯 存 室 ( Vr )  及 一 個三 星 級 冷凍 食 物 貯

存室(Vf f c  ) 的雪櫃。  

 

根 據 方 程 式 1 ： V a d j = V i x  

 
總 調 整 容 積 = ( 新 鮮 食 物 貯 存 室 容 積 V r  ) + ( 加 權 後 而 得 出 的 三

星 級 冷 凍 食 物 貯 存 室 的 容 積 V f f c  ) 

 

根 據 方 程 式 2 : V a d j  = V r  x  (
T a -T r

T a -T r
)+ V f f c  x  (

T a -T f f c

T a -T r
)  (方程式  11)

 

由 於 三 星 級 冷 凍 食 物 貯 存 室 的 溫 度 為 T i   =  T f f c     =  - 18 C ， 及 新 鮮 食 

物 貯 存 室 的 溫 度 為 T r    =  5 C 

 

因 此 V a d j  = V r  x  (  
25-5
25-5

 )+ V f f c  x  (  
25-( -18)

25-5
 )  

 V a d j  = V r  + 2 .15 x V f f c  [ 參 照 表  4 方 程 式  6 ] 

 
冷凍器具能源效益的定義  

6.4 冷 凍 器 具 能 源 效 益 表 現 是 指 每 個 用 以 貯 存 食 物 的 容 積 單 位 的 最 高

可 容 許 耗 電 量 ， 而 其 容 積 須 根 據 各 貯 存 室 的 不 同 溫 度 ( 以 新 鮮 食 物

貯  存 室 溫 度 攝 氏 5 度 為 基 準 ) 在 總 耗 電 量 中 所 佔 的 比 重 而 予 以 調  

整 。 如 果 某 冷 凍 器 具 除 新 鮮 食 物 貯 存 室 外 ， 還 設 有 其 他 貯 存 室 ，

則 其 耗 電 量 不 單 取 決 於 冷 凍 器 具 的 容 積 ， 亦 取 決 於 新 鮮 食 物 貯 存

室 相 對 於 其 他 貯 存 室 的 容 積 。   

 
6.5 耗 電 量 測 試 量 度 冷 凍 器 具 的 耗 電 量 （ 單 位 為 每 日 千 瓦 小 時 ） ， 而 冷

凍 器 具 的 每 年 耗 電 量 則 以 量 度 出 的 耗 電 量 的 數 值 （ 每 日 千 瓦 小 時 ）  

乘 3 6 5 日 來 獲 得 。   



6 . 6 冷凍器具的能源效益會與冷凍器具的能源效益比率成反比，該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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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每 年 千 瓦 小 時  /  公 升 來 表 示 。

冷 凍 器 具 的 能 源 效 益 比 率 = 

 
 每 年 千 瓦 小 時 /   公 升 ........................ ( 方 程 式 12 ) 
 

( 即 比 率 越 低 ， 能 源 效 益 越 高 )  

 
平均冷凍器具耗電量  

6.7  平 均 冷 凍 器 具 每 年 耗 電 量 是 由 方 程 式 （ 12 ）得出的直線方程式，  表

示 在 香 港 的 冷 凍 器 具 的 平 均 每 年 耗 電 量 。   

 

6.8 冷 凍 器 具 的 平 均 每 年 耗 電 量 須 按 表 5 釐 定 。 

表 5 平 均 冷 凍 器 具 每 年 耗 電 量  

 

 

 

 

 

 

 

 

 

 

 

 

 

 

 

 
( *  備 註 :  在 這 些 方 程 式 中 ， 數 值 1 . 3 5 為 無 霜 型 號 的 校 正 因 數 )   

冷凍器具類型   平均每年耗電量  (每年千瓦小時 )   方程式編號   

類 型  1  V a d j  x  0 . 233  +  245   1 3   

類 型  2  V a d j  x  0 . 643  +  191   1 4   

類 型  3  V a d j  x  0 . 450  +  245   1 5   

類 型  4  V a d j  x  0 . 657  +  235   1 6   

類 型  5  V a d j  x  0 . 777  +  303   1 7   

類 型  6  1 . 35*  x  (V a d j  x  0 . 777  +  303 )   1 8   

類 型  7  頂置式冷凍櫃：V a d j    x  0 . 446  +  181   

直立式冷凍櫃：V a d j    x  0 . 472  +  286   

1 9   

2 0   

類 型  8  頂置式冷凍櫃：1 . 35*x  (V a d j  x  0 . 446  +  181 )  

直立式冷凍櫃：1 . 35*x  (V a d j  x  0 . 472  +  286 )  

21   

2 2   

 

每年耗電量  

調 整 容 積 



7. 能源效益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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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益指數 ( I  )  

7.1 冷 凍 器 具 的 能 源 效 益 指 數 ( I  ) 是 指 冷 凍 器 具 的 實 際 耗 電 量 與 平 均 冷

凍 器 具 耗 電 量 ( 該 數 值 本 計 劃 第 6 . 7 段 和 6 . 8 段 相 關 的 平 均 每 年 耗 電

量 的 方 程 式 得 出 ) 的 比 率 。 該 指 數 以 百 分 比 的 形 式 來 表 達 。 因 此 ，

在 同 — 類 別 當 中 ， 能 源 效 益 指 數 較 低 ( 即 較 低 的 百 分 比 ) 的 冷 凍 器 具

較 能  源 效 益 指 數 較 高  ( 即 較 高 的 百 分 比 ) 的 冷 凍 器 具 耗 用 較 少 能   

源 。 能 源 效 益 指 數 的 計 算 方 法 如 下 ：   

E 
能 源 效 益 指 數 ( I  ) =   E a v     

x 1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 程 式 23 ) 
 

上 式 中 E = 在 耗 電 量 測 試 中 在 該 冷 凍 器 具 所 量 得 的 實 際 每 年 耗

電 量  

Eav =  按表 5 計算的平均每年耗電量  

 
冷 凍 器 具 的 能 源 效 益 評 級   

7.2 冷凍器具的能源效益級別須按照表 6 來釐定，第 1 級表現最好，第 5 級則表

現最差。 

表6 - 能源效益級別的釐定  
 

能源效益指數：  I   (%)  能源效益級別   

I      35   1  

35     I      44   2  

44     I      55   3  

55     I      69   4  

69     I   5  

 
7 . 3  載 錄 於 附 件  2  的 示 例 顯 示 決 定 冷 凍 器 具 能 源 效 益 級 別 的 方 法 。   

 
7.4 附 件 3 為 訂 定 冷 凍 器 具 能 源 效 益 評 級 的 流 程 圖 。   

 

 

8. 有關表現的規定 

 
8.1 在依據第11.4段向署長呈交的測試報告中，所載列的依據IEC 62552或署長

批准的其他同等國際標準進行測試的結果必須顯示有關型號的冷凍器具符

合以下的表現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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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量度貯存室貯存溫度 

在新鮮食物貯存室、冷凍食物貯存室、食物冷凍室、冰溫室及冷卻室（如

適用者）量得的貯存溫度，須符合表 2 的規定。（註：此量度測試必須在

耗電量測試前進行。） 

(b) 量度貯存室貯存容積 

在每個貯存室量得的容積不得少於其額定容積3%以上或 1公升以上（以較

大者為準）。如使用者可相對地調校冷卻室及新鮮食物貯存室的容積，則

上述規定會在把冷卻室的容積調校至其最小容積的情況下適用。 

(c) 耗電量測試 

在耗電量測試中，所量得的耗電量（每日千瓦小時）不得高於額定耗電量

15%以上。 

(d) 冷凍測試 

（這項測試只適用於食物冷凍櫃或設有食物冷凍貯存室的冷凍器具） 

冷凍能力須符合在 24 小時內把每 100 公升容積放置不得少於 4.5 公斤 

測試包裹及在任何情况下最少 2.0 公斤測試包裹冷凍的規定。所量得的冷

凍能力不得低於額定冷凍能力15%以上。食物冷凍櫃必須有一個或多個適

合把食品由環境溫度冷凍至攝氏零下 18 度，及適合在三星級貯存狀況下

貯存冷凍食物的貯存室。 

 
8.2  製造商或進口商所聲稱的額定容積、額定耗電量和額定冷凍能力必須符合本計

劃第  8.1 段的規定。額定總容積必須是該冷凍器具所有貯存室的額定容積的總

和。 

 

安全規定 

8.3 除能源效益表現的規定外，所有冷凍器具都必須符合香港法例第 406G 章《電

氣產品（安全）規例》、該規例訂明的安全標準及其他有關冷凍器具的安全的法

例  （如《氣體安全條例》及其附屬法例）。 

 

測試樣本的數量 

8.4 根據本計劃第11.4段有關呈交產品型號的資料當中，必須呈交一個該型號的樣本

的測試報告。 



9. 能 源 標 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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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1  附 件  4  顯 示 冷 凍 器 具 的 能 源 標 籤 的 規 定 。 當 參 考 編 號 按 有 關 指 明 人

士 的 姓 名 或 名 稱 被 編 配 予 一 產 品 型 號 及 備 存 在 署 長 的 紀 錄 冊 之 後 ，

該 指 明 人 士 必 須 為 其 表 列 型 號 的 產 品 印 製 能 源 標 籤 ， 並 根 據 附 件 4  

的 規 定 在 能 源 標 籤 上 表 示 其 能 源 效 益 級 別 及 有 關 資 料 。   

 

9 . 2  (a)   除 第  9 . 2 ( c ) 段 另 有 規 定 外 ， 能 源 標 籤 應 附 加 於 或 張 貼 在 冷 凍 器  

具 的 最 上 一 格 櫃 門 正 面 ， 或 冷 凍 器 具 的 顯 眼 位 置 ， 並 須 清 晰 可

見 。 參 與 者 須 確 保 每 件 陳 列 、 出 售 或 出 租 的 已 註 冊 冷 凍 器 具 均

已 貼 上 能 源 標 籤 。   

(b) 為 免 生 疑 問 ， 如 只 展 示 冷 凍 器 具 的 一 部 分 ， 則 能 源 標 籤 須 附 加  

於 或 貼 於 該 部 分 的 顯 眼 位 置 ， 並 須 清 晰 可 見 。   

(c) 如 署 長 批 准 能 源 標 籤 按 他 指 明 的 方 式 ， 附 加 在 冷 凍 器 具 或 其 包  

裝 上 ， 則 能 源 標 籤 可 按 該 方 式 附 加 在 冷 凍 器 具 或 其 包 裝 上 。   

 

9.3  如 果 能 源 標 籤 以 懸 掛 牌 子 附 加 於 冷 凍 器 具 上  ，  它 必 須 以 硬 紙 板 製

作 。 能 源 標 籤 亦 可 以 自 動 黏 貼 形 式 貼 上 。 能 源 標 籤 必 須 按 附 件  4  內

顯 示 的 外 形 或 署 長 批 准 的 其 他 方 式 剪 裁 ， 邊 緣 在  2  毫 米 內 的 修 剪 屬  

可 接 受 。   

 

9.4 製 作 能 源 標 籤 的 紙 張 必 須 耐 用 及 耐 磨 損 。   

 

9.5 標 籤 應 以 中 英 文 印 製 ， 其 軟 複 本 可 向 機 電 工 程 署 能 源 效 益 事 務 處 索

取 。   

 

 

10. 測 試 設 施 、 實 驗 所 及 審 定 團 體  
 

10.1 有 關 測 試 會 由 獨 立 的 測 試 機 構 進  行 ， 或 由 製 造 商 或 進 口 商 在 自 設 的  
測 試 設 施 進 行 。 測 試 實 驗 所 如 符 合 以 下 第 1 0 . 2 段 、 1 0 . 3 段 或 1 0 . 4 段
所 述 的 準 則 ， 其 測 試 結 果 及 簽 發 的 證 明 書 會 獲 當 局 接 納 。   

 
10.2 由 實 驗 所 進 行 的 有 關 測 試 ， 實 驗 所 須 獲 香 港 認 可 處 ( H K A S ) 根 據 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劃 ( H O K L A S ) 認 可 ， 或 獲 與 香 港 認 可 處 簽 訂 互 認 協

議 的 計 劃 認 可 # 。 測 試 結 果 會 載 於 測 試 報 告 或 附 有 審 定 標 記 的 證 明 書 。   



10 . 3 當 局 亦 會 考 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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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原 製 造 商 自 行 簽 發 證 明 書 ， 證 明 其 設 立 的 實 驗 所 乃 按照 

ISO/IEC 17025的規定運作；   

(b) 製 造 商 現 時 正 根 據 國 際 認 可 的 品 質 系 統 (例 如 ISO  9001) 運

作；以及  

(c) 製造商自設的實驗所曾根據  IEC  62552  或署長批准的其他同等國

際 的 冷 凍 器 具 標 準 成 功 測 試 冷 凍 器 具 ， 而 這 些 測 試 已 由 國 際 認 可

的認證組織予以評核及認證。   

 

10.4 獲 香 港 認 可 處 ( 或 與 香 港 認 可 處 就 測 試 實 驗 所 簽 訂 互 認 安 排 的 審 定  

團 體 ) 審 定 可 進 行 機 電 用 具 測 試 ( 並 非 根 據 本 計 劃 規 定 的 技 術 標 準 進

行 測 試 ) 的 實 驗 所 ， 如 能 證 明 有 能 力 按 I E C  6 2 5 5 2 成 功 對 冷 凍 器 具 進

行 測 試 ， 當 局 亦 會 考 慮 這 些 實 驗 所 的 測 試 結 果 。   

#：      香港認可處已和海外審定團體就測試實驗所的審定，簽訂互認安排。與香港認可處簽訂互認安

排的團體名單會不時更改，最新名單可在香港認可處的網站（www.info.gov.hk/itc/hkas）下載。

參與互認安排的機構須承認其他參與安排的機構的審定結果。 

 

實 驗 所 的 審 定   

10.5 政 府 認 為 有 需 要 確 保 測 試 實 驗 所 的 品 質 標 準 可 以 接 受 及 互 相 配 合 ，

故 這 些 實 驗 所 應 由 獨 立 的 團 體 定 期 審 定 。   

 

10.6 審 定 的 準 則 應 參 照 I S O / I E C  1 7 0 2 5 ， 而 審 定 團 體 則 應 根 據 I S O / I E C 指  

引 1 7 0 1 1 來 運 作 。   

 

10.7  當 局 會 承 認 由 香 港 認 可 處 根 據 香 港 實 驗 所 認 可 計 劃 所 作 審 定 的 結    

果 ， 以 及 與 香 港 認 可 處 就 審 定 測 試 實 驗 所 簽 訂 互 認 安 排 的 海 外 審 定

團 體 的 審 定 結 果 。 至 於 其 他 團 體 的 審 定 結 果 ， 當 局 會 按 個 別 情 況 考

慮 。   

 
能 源 效 益 核 證 服 務   

10.8 現 時 已 有 越 來 越 多 國 家 ， 接 受 由 其 他 被 審 定 為 認 證 組 織 的 機 構 所 提

供 的 能 源 效 益 核 證 服 務 ， 作 為 產 品 符 合 規 定 的 證 明 。 有 鑑 於 此 ， 由

著 名 的 認 證 組 織 按 有 關 I S O 或 I E C 標 準 評 核 和 認 證 的 測 試 結 果 ， 當 局

亦 會 考 慮 。   

http://www.info.gov.hk/itc/hkas


11. 註 冊 及 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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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冊 程 序   

11.1 我 們 歡 迎 及 鼓 勵 所 有 製 造 商 、 進 口 商 及 其 他 涉 及 冷 凍 器 具 分 銷 網 絡

的 相 關 人 士 參 與 本 計 劃 。 當 局 會 發 出 邀 請 信 給 已 知 的 製 造 商 及 進 口

商 。 不 過 ， 無 論 是 否 獲 得 邀 請 ， 任 何 人 士 均 可 提 交 註 冊 申 請 。   

 

11.2 邀 請 信 範 本 見 附 件  5。 

 
11.3  申 請 人 須 正 式 提 出 申 請 ， 並 透 過 郵 遞 、 傳 真 或 電 郵 方 式 把 申 請 信 送

交 ：   

香 港 九 龍 灣 啟 成 街 3 號
機 電 工 程 署   

能 源 效 益 事 務 處   

總 工 程 師 ╱ 能 源 效 益 A   

為 了 能 有 效 推 行 本 計 劃 ， 申 請 人 必 須 承 諾 切 實 履 行 本 計 劃 列 明 的 責

任 及 義 務 。 附 件 6 所 載 的 申 請 信 範 本 載 有 上 述 義 務 的 詳 情 ， 而 該 範

本 乃 供 申 請 時 使 用 。 為 方 便 有 關 人 士 提 出 申 請 ， 申 請 表 格 現 可 於 機

電 工 程 署 網 頁 下 載 或 使 用 網 上 申 請 。 

 

註 冊 所 需 提 交 的 資 料 ╱ 文 件   

11.4 參 與 本 計 劃 的 每 個 冷 凍 器 具 商 標 和 型 號 須 附 有 認 可 實 驗 所 發 出 的 測

試 報 告 ， 載 列 耗 電 量 測 試 和 表 現 測 試 的 結 果 ， 而 與 申 請 信 一 併 提 交

的 技 術 資 料 詳 情 如 下 ：   

a)  公 司 資 料   

名稱、地址、電話號碼、傳真號碼、電郵、聯絡人、進口商、分銷商等  

b)  申 請 參 與 本 計 劃 的 產 品 資 料   

產品名稱、類別、商標、型號、原產地 

c)  由 誰 負 責 印 製 及 張 貼 能 源 標 籤   

d)  開 始 在 冷 凍 器 具 上 張 貼 能 源 標 籤 的 日 期   

  年  月 

e)  每 件 產 品 均 須 提 交 能 源 標 籤 所 載 的 全 部 資 料

牌 子 及 型 號   

冷 凍 器 具 類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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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 凍 食 物 貯 存 室 溫 度 符 號 ( 星 級 評 級 )  

冷 凍 能 力   

每 年 耗 電 量  

能 源 效 益 級 別

保 鮮 格 容 積  

冰 格 容 積   

f)  技 術 資 料 及 計 算 的 證 明 文 件   

測 試 報 告 ：   

每 年 耗 電 量 測 試

冷 凍 能 力 測 試  

表 現 測 試   

計 算 ：   

保 鮮 格 容 積

冰 格 容 積  

調 整 容 積   

能 源 效 益 指 數

能 源 效 益 評 級   

g)  雜 項 技 術 資 料 ：   

產 品 資 料 目 錄   

壓 縮 機 及 雪 種 資 料

化 霜 裝 置   

其 他   

h)  《 電 氣 產 品 ( 安 全 ) 規 例 》 訂 明 的 符 合 安 全 規 格 證 明 書   

上 述 資 料 亦 可 於 附 件 7 「 提 交 給 能 源 效 益 事 務 處 的 資 料 」 找 到 。   

 
11.5 所 提 供 的 文 件 上 需 有 公 司 名 稱 及 蓋 印 。 所 有 提 交 當 局 的 測 試 報 告 影  

印 本 均 須 經 合 適 機 構 認 證 。   

 
接 受 註 冊   

11.6 在 接 獲 申 請 後 ， 當 局 會 著 手 處 理 ， 並 核 實 申 請 註 冊 冷 凍 器 具 是 否  

屬 於 適 當 的 冷 凍 器 具 類 別 ， 以 及 有 否 根 據 所 提 交 的 數 據 正 確 計 算  

出 能 源 效 益 級 別 。 對 耗 電 量 數 據 及 容 量 的 準 確 程 度 、 有 否 不 一 致  

之 處 及 不 符 合 規 定 的 地 方 ， 當 局 會 根 據 第 1 3 . 2 段 的 規 定 來 處 理 。   

 

11.7 若 申 請 獲 接 納 ， 參 與 者 會 在 1 7 個 工 作 天 內 收 到 書 面 通 知 。 參 與 者 會
獲 准 在 「 已 註 冊 」 的 冷 凍 器 具 上 貼 上 能 源 標 籤 。 註 冊 冷 凍 器 具 的 製
造 商 及 進 口 商 均 應 確 保 已 按 第 9 部 的 規 定 ， 正 確 印 製 能 源 標 籤 ， 並
張 貼 在 冷 凍 器 具 上 。 接 納 信 的 範 本 見 附 件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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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若 申 請 被 拒 ， 當 局 亦 會 在 收 到 所 需 資 料 後 1 7 個 工 作 天 內 發 出 附 件 9  

所 示 的 拒 絕 通 知 書 。   

11.9 註 冊 的 流 程 圖 見 附 件 1 0 。

參 與 者 的 責 任 及 義 務   

11.10 參 與 者 須 履 行 以 下 責 任 ：   

a) 按 第 1 1 . 4 段 和 1 1 . 5 段 所 列 的 格 式 及 程 序 提 交 申 請 及 有 關 資 料  

( 包 括 測 試 結 果 ) ；  

b) 透 過 認 可 的 實 驗 所 進 行 測 試 ， 並 須 符 合 指 定 的 測 試 方 法 及 分 類

計 劃 ；   

c) 自 費 印 製 及 張 貼 能 源 標 籤 ；   

d) 在 某 商 標 及 型 號 的 冷 凍 器 具 註 冊 本 計 劃 後 ， 即 把 詳 情 通 知 其 分

銷 網 絡 的 其 他 銷 售 代 理 ；   

e) 容 許 獲 當 局 授 權 的 人 士 在 其 樓 宇 內 對 已 註 冊 的 冷 凍 器 具 進 行 隨

機 ╱ 特 別 檢 查 ；   

f) 若 發 現 已 註 冊 的 冷 凍 器 具 有 不 符 合 規 定 的 地 方 ， 或 檢 查 結 果 顯  

示 所 展 示 的 能 源 標 籤 資 料 並 不 準 確 ， 須 自 費 在 認 可 實 驗 所 重 新  

進 行 測 試 ， 並 須 在 當 局 指 定 的 期 限 內 把 測 試 結 果 送 交 當 局 ， 一

般 期 限 為 3 個 月 ；   

g) 先 前 與 申 請 信 一 併 提 交 當 局 的 技 術 資 料 及 數 據 若 有 任 何 變 動 ，

須 知 會 當 局 ；   

h) 若 已 註 冊 的 冷 凍 器 具 的 表 現 未 能 符 合 第 8 部 的 規 定 ， 而 有 關 情

況 又 未 能 即 時 糾 正 ， 則 當 局 可 下 令 把 該 冷 凍 器 具 從 計 劃 中 除 名 ，

參 與 者 須 接 受 有 關 安 排 ； 以 及   

i) 立 即 除 去 所 有 貼 在 被 除 名 冷 凍 器 具 上 的 能 源 標 籤 。   

 
11.11 按 本 計 劃 註 冊 的 冷 凍 器 具 的 詳 情 會 記 錄 在 當 局 保 存 的 登 記 冊 上 。 機

電 工 程 署 會 定 期 將 更 新 的 註 冊 記 錄 上 載 於 其 網 頁 ， 供 市 民 和 有 興 趣

的 人 士 瀏 覽 及 參 考 。   



終 止 註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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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在 參 與 者 表 現 欠 佳 的 情 況 下 ， 例 如 ：   

a) (一再)無法履行第11 . 10段所列明的義務；   

b) 在 標 籤 上 提 供 虛 假 或 不 確 或 誤 導 的 資 料 ； 或   

c) 署 長 在 任 何 其 他 情 況 下 認 為 有 關 該 冷 凍 器 具 的 註 冊 違 反 公 眾

利益，   

當 局 可 向 參 與 者 發 出 書 面 通  知 ， 即  時 把 該 冷 凍 器 具 從 註 冊 計 劃 中

除 名 。 已 註 冊 的 冷 凍 器 具 一 經 除 名 ， 便 不 得 再 貼 上 標 籤 。   

即 使 當 局 並 未 根 據 《 商 品 說 明 條 例 》 ( 第 3 6 2 章 )  或 《 版 權 條 例 》 ( 第

5 2 8 章 )  採 取 任 何 法 律 行 動 ， 有 關 冷 凍 器 具 仍 可 被 除 名 。   

 

11.13 參 與 者 若 決 定 不 再 參 與 本 計 劃 ， 又 或 決 定 讓 已 註 冊 的 型 號 由 註 冊 冷  

凍 器 具 名 單 中 除 名 ， 最 少 須 提 早 3 個 月 通 知 當 局 。   

 

 

12. 法 律 條 文  
 

12.1  本 計 劃 是 一 個 自 願 參 與 的 計 劃 ， 不 過 ， 在 標 籤 提 供 虛 假 資 料 ， 從 而

濫 用 本 計 劃 者 ， 可 能 違 反 《 商 品 說 明 條 例 》 ( 第 3 6 2 章 )  的 規 定 。  

  

12.2  任 何 人 仕 不 得 混 水 摸 魚 ， 未 經 當 局 許 可 而 在 其 冷 凍 器 具 上 使 用 標

籤  ， 因 為 根 據 《 版 權 條 例 》 ( 第 5 2 8 章 ) ， 這 樣 做 會 構 成 侵 犯 版 權 的

行 為 。   

 

 

13. 監 察 、 檢 查 及 是 否 符 合 規 定  

 
目 的   

13.1 為 了 維 持 本 計 劃 的 可 信 性 ， 並 繼 續 維 繫 消 費 者 對 本 計 劃 的 信 心 ， 實

有 需 要 檢 查 參 與 計 劃 的 冷 凍 器 具 的 能 源 標 籤 是 否 符 合 本 計 劃 的 規   

定 。 此 外 ， 為 了 避 免 非 參 與 者 混 水 摸 魚 ， 使 用 未 經 批 准 的 標 籤 ， 即

使 冷 凍 器 具 並 未 根 據 本 計 劃 註 冊 ， 也 有 需 要 接 受 當 局 對 這 些 冷 凍 器

具 進 行 合 適 的 檢 查 。   



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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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檢 查 的 範 圍 包括  抽樣檢查  及 測試 以 下 項 目 ：   

(a) 註 冊 冷 凍 器 具 有 否 貼 上 能 源 標 籤 ；   

(b) 註 冊 冷 凍 器 具 上 的 能 源 標 籤 是 否 根 據 第  9.2 段 規 定 貼 於 當 眼

處；   

(c) 所 展 示 的 能 源 標 籤 是 否 跟 第  9.2 段 規 定 的 正 確 式 樣 一 致 ；   

(d) 能 源 標 籤 上 的 資 料 是 否 與 記 錄 一 致 ；   

(e) 註 冊 冷 凍 器 具 是 否 符 合 表 現 規 定 ；   

(f) 以隨機重新測試方式，  查核參與者所提交的資料是否正確；  以及 

(g) 未 經 註 冊 的 冷 凍 器 具 有 否 展 示 未 經 批 准 的 能 源 標 籤 。   

 
13.3 若 發 現 已 註 冊 的 冷 凍 器 具 有 不 符 合 規 定 的 地 方 ， 當 局 會 要 求 參 與 者

立 即 補 救 ， 並 報 告 跟 進 行 動 。   

 

13.4 若 在 隨 機 檢 查 中 ， 發 現 已 註 冊 冷 凍 器 具 上 的 標 籤 提 供 不 準 確 的 能 源  

表 現 數 據 ( 即 註 冊 記 錄 數 據 與 測 試 結 果 誤 差 大 於 百 份 之 十 ) ， 當 局 可

要 求 參 與 者 在 當 局 認 可 的 實 驗 所 內 ， 按 第 6 部 所 述 的 測 試 方 法 ， 自  

費 另 外 進 行 耗 電 量 測 試 。 若 發 現 已 註 冊 冷 凍 器 具 的 能 源 效 益 級 別 較

宣 稱 的 級 別 低 兩 級 或 以 上 ， 應 再 以 最 少 三 件 類 似 冷 凍 器 具 進 行 測   

試 。 這 三 件 冷 凍 器 具 的 平 均 能 源 效 益 級 別 應 與 宣 稱 的 級 別 一 致 ， 否

則 ， 當 局 會 要 求 參 與 者 作 出 補 救 ， 包 括 為 已 註 冊 冷 凍 器 具 張 貼 正 確

級 別 的 標 籤 。   

 
檢 查 人 員   

13.5 當 局 會 授 權 檢 查 人 員 監 察 及 檢 查 冷 凍 器 具 是 否 符 合 規 定 。 有 關 人 員  

會 攜 帶 適 當 的 身 分 證 明 文 件 ， 並 會 在 進 行 檢 查 時 應 要 求 出 示 證 件 ，  

但 卻 不 會 在 進 行 檢 查 前 事 先 通 知 參 與 者 。   

13.6 參 與 者 有 責 任 准 許 檢 查 人 員 進 入 其 樓 宇 ， 以 進 行 檢 查 。

檢 查 方 式   

13.7 當 局 會 以 隨 機 方 式 ， 為 已 註 冊 本 計 劃 的 冷 凍 器 具 進 行 檢 查 。 當 局 會  

根 據 註 冊 記 錄 ， 制 定 隨 機 檢 查 計 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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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除 了 隨 機 檢 查 外 ， 檢 查 人 員 會 因 應 投 訴 而 進 行 特 別 檢 查 。 當 局 會 視

乎 投 訴 性 質 來 決 定 檢 查 項 目 ， 並 會 包 括 第 1 3 . 2 段 所 載 的 所 有 檢 查 。   

 

13.9 檢 查 一 般 在 零 售 店 舖 及 冷 凍 器 具 陳 列 室 進 行 ， 如 有 需 要 ， 亦 會 在 貨

倉 檢 查 。   

 

13.10 檢 查 結 果 將 會 妥 善 記 錄 ， 供 日 後 分 析 之 用 ， 亦 會 用 以 評 估 計 劃 的 成

效 。   

 

符 合 規 定  

13.11 在 署 長 進 行 的 監 察 測 試 中 ， 如 冷 凍 器 具 表 列 型 號 的 一 個 樣 本 的 測 試

結 果 符 合 以 下 要 求 ， 則 該 表 列 型 號 會 被 接 受 為 符 合 規 定 ：  

(a) 按指明人士向署長呈交的測試報告內的測試標準，貯存室所測試出的溫度

符合守則表格 2 的規定； 

(b) 每個貯存室所測試出的容積不得少於其額定容積3%以上或1 公升以上（以

較大者為準）。如使用者可相對地調校冷卻室及新鮮食物貯存室的容積， 

則上述規定會在把冷卻室的容積調校至其最小容積的情況下適用； 

(c) 所測試出的耗電量（每日千瓦小時）不得高於額定耗電量15%以上； 

(d) （這項測試只適用於食物冷凍櫃或設有食物冷凍室的冷凍器具）所測試出

的冷凍能力符合在24 小時內把每100 公升容積放置不得少於4.5 公斤測試

包裹及在任何情况下最少2.0 公斤測試包裹冷凍的規定。所測試出的冷凍

能力不得低於額定冷凍能力15%以上。食物冷凍櫃必須有一個或多個適合

把食品由環境溫度冷凍至攝氏零下18 度，及適合在三星級貯存狀況下貯

存冷凍食物的貯存室；及 

(e) 所測試出的能源效益級別符合以下其中一項： 

(i) 在監察測試中所計算出的能源效益級別，相等於或較佳於指明人士向

署長呈交的測試結果所釐定的能源效益級別；或 

(ii) 如在監察測試中所計算出的能源效益級別，不等於或較差於指明人士

向署長呈交的測試結果所釐定的能源效益級別，則在監察測試中所計

算出的能源效益指數，不得高於向署長呈交的測試結果所計算出的能源

效益指數的115%，及在任何情況下不得高於下一個能源效益級別所

允許的最高能源效益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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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如署長有合理因由相信有關冷凍器具不符合向署長呈交的指明資料或指明文

件，或它們的最新資料（如適用），署長可從紀錄冊上刪除該冷凍器具表列型

號的參考編號。有關指明人士可提交產品未能通過第 13.11 段所述監察測試的

解釋及申請將有關型號作進一步測試，以供署長考慮。 

 

13.13 如取得批准可作進一步測試，則指明人士須測試同一個型號的三個樣本及承擔

一切費用，如冷凍器具表列型號的進一步測試結果符合以下要求，則該表列型

號會被接受為符合規定： 

(a) 按指明人士向署長呈交的測試報告內的測試標準，每一個樣本的貯存室所

測試出的溫度符合守則表格 2 的規定； 

(b) 所有樣本的每個貯存室所測試出的容積的平均值不得少於其額定容積3% 

以上或1 公升以上（以較大者為準）。如使用者可相對地調校冷卻室及新

鮮食物貯存室的容積，則上述規定會在把冷卻室的容積調校至其最小容積

的情況下適用； 

(c) 每一個樣本所測試出的耗電量（每日千瓦小時）不得高於額定耗電量15% 

以上； 

(d) （這項測試只適用於食物冷凍櫃或設有食物冷凍室的冷凍器具）所有樣本

所測試出的冷凍能力的平均值符合在 24 小時內把每100 公升容積放置不

得少於4.5 公斤測試包裹及在任何情况下最少2.0 公斤測試包裹冷凍的規

定。每一個樣本所測試出的冷凍能力不得低於額定冷凍能力15%以上。食

物冷凍櫃必須有一個或多個適合把食品由環境溫度冷凍至攝氏零下18 

度，及適合在三星級貯存狀況下貯存冷凍食物的貯存室；及 

(e) 所測試出的能源效益級別符合以下其中一項： 

(i) 在進一步測試中，每一個樣本所計算出的能源效益級別，相等於或較

佳於指明人士向署長呈交的測試結果所釐定的能源效益級別；或 

(ii) 如在進一步測試中，任何一個樣本所計算出的能源效益級別，不等於

或較差於指明人士向署長呈交的測試結果所釐定的能源效益級別，則

在進一步測試中，該樣本所計算出的能源效益指數，不得高於向署長

呈交的測試結果所計算出的能源效益指數的115%，及在任何情況下

不得高於下一個能源效益級別所允許的最高能源效益指數。 

（注意：如每一個隨後測試的樣本不符合以上的規定，指明人士可在進一步測

試中選擇接受少於三個樣本的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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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投 訴 及 上 訴  
 

14.1  當 局 會 負 責 處 理 參 與 者 及 其 他 人 士 就 與 計 劃 有 關 事 宜 所 提 出 的 投 訴 。   

 

處 理 投 訴 程 序   

14.2 署 長 會 確 保 投 訴 得 到 妥 善 記 錄 及 處 理 ， 絕 無 延 誤 。   

 
14.3 當 局 會 就 投 訴 進 行 初 步 調 查 ， 並 在 合 理 時 間 內 回 覆 投 訴 人 。 至 於 需

要 進 行 實 地 檢 查 和 實 驗 所 測 試 的 投 訴 ， 當 局 會 給 予 投 訴 人 初 步 答   

覆 。  

14.4 當 局 會 把 調 查 結 果 或 就 投 訴 所 作 的 判 決 知 會 投 訴 人 。  

上 訴 程 序   

14.5 參 與 者 如 對 當 局 根 據 第 1 3 部 所 作 出 的 判 決 或 行 動 感 到 受  屈 ， 可 向 署  

長 上 訴 ， 並 以 書 面 說 明 上 訴 理 據 。   

 

14.6 除 非 署 長 認 為 會 違 反 公 眾 利 益 ， 否 則 他 可 決 定 由 接 獲 上 訴 當 日 起 暫  

停 執 行 當 局 的 判 決 或 行 動 ， 直 至 上 訴 獲 處 理 、 被 撤 回 或 被 放 棄 為   

止 。  

 

14.7 署 長 可 向 上 訴 人 發 出 通 知 書 ， 要 求 上 訴 人 與 他 或 其 代 表 會 面 ， 並 提

供 文 件 及 與 上 訴 有 關 的 證 據 。   

 

14.8 署 長 應 把 其 決 定 及 理 據 知 會 上 訴 人 ， 有 關 判 決 將 會 是 最 終 判 決 ， 並

且 具 有 約 束 力 。   

 

 

15. 維 持 計 劃  
 

15.1 為 了 確 保 計 劃 在 引 入 後 能 繼 續 有 效 率 及 有 效 地 運 作 ， 實 需 要 一 個 合

適 的 維 持 制 度 。   

 

15.2 維 持 制 度 主 要 包 括 ：   

a) 不 斷 更 新 與 計 劃 參 與 者 相 關 的 資 料 ：  

i )  註 冊 冷 凍 器 具 的 詳 細 資 料 ， 例 如 在 本 計 劃 下 的 登 記 號 碼 、

註 冊 或 除 名 ( 如 有 的 話 ) 日 期 、 耗 電 量 數 據 、 能 源 效 益 指    

數 、 表 現 數 據 、 商 標 、 型 號 、 類 別 及 其 他 相 關 資 料 ； 以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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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  分 銷 網 絡 中 註 冊 進 口 商 、 製 造 商 、 本 地 代 理 等 的 詳 細 資 料 ，

例 如 地 址 、 註 冊 或 除 名 ( 如 有 的 話 ) 日 期 等 。  

b) 定 期 檢 討 測 試 方 法 及 申 請 註 冊 和 監 察 程 序 等 ， 以 配 合 製 造 商 、

進 口 商 及 零 售 商 等 的 需 要 等 ；   

c) 不 斷 衡 量 本 計 劃 的 成 效 及 評 估 所 需 改 變 。   
 

 
 

16. 未 來 發 展  

 
16.1 當 局 希 望 在 本 計 劃 推 出 後 ， 市 場 會 淘 汰 能 源 效 益 較 低 的 器 具 型 號 ，  

並 提 高 市 民 對 使 用 節 能 產 品 的 意 識 。   

 

16.2 為 進 一 步 方 便 市 民 挑 選 具 能 源 效 益 的 器 具 及 提 升 市 民 對 節 約 能 源 的  
意 識 ， 政 府 已 透 過 《 能 源 效 益 （ 產 品 標 籤 ） 條 例 》 推 行 強 制 性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  

 
16.3 根 據 強 制 性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 在 本 港 供 應 的 訂 明 產 品 須 貼 上 能 源  

標 籤 ， 讓 消 費 者 知 悉 有 關 產 品 的 能 源 效 益 表 現 。 已 納 入 強 制 性 能 源  

效 益 標 籤 計 劃 的 1 1 類 訂 明 產 品 ， 分 別 是 空 調 機 、 冷 凍 器 具 、 緊 湊 型

熒 光 燈 、 洗 衣 機 、 抽 濕 機 、 儲 水 式 電 熱 水 器 、 電 視 機 、 電 磁 爐 、

L E D 燈 、 氣 體 煮 食 爐 和 即 熱 式 氣 體 熱 水 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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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度耗電量的方法 
 

1. 引言 

 
本文件旨在描述量度本港冷凍器具耗電量及能源效益標準的建議方法。  

 

 

2. 基本原則 

 
基本原則就是要確保冷凍器具可以進行有意義的同類產品比較，並令消費

者在挑選產品時能得到正確的資料。因此，標籤上的資料 (例如耗電量和

效益標準 )必須根據相同的表現準則和數據及操作規定來計算。換言之，

有關冷凍器具不但要在表現上達到可以接受的水平，且在進行量度或比較

時亦必須按相同及預先決定的測試條件及程序進行。  

 

 

3. 測試方法 

 
3.1 測試標準  

量度冷凍器具耗電量的測試標準以 IEC 62552標準或署長批准的其他同等

的國際標準為依歸，詳細規定及程序說明可參閱有關標準。  

 

3.2 量度耗電量的條件  

耗電量測試須根據有關 IEC62552標準或署長批准的其他同等的國際標準

指定的測試室條件、測試負載及測試程序進行，並達到所需表現要求及

數字。  

3.2.1 測試室條件  

測試應在以下的測試室條件下進行：  

a) 環境溫度  

環境室溫應為攝氏25度，並容許有攝氏± 0.5度的偏差。  

b) 相對濕度  

相對濕度應保持在45%至75%之間。  

c) 電力供應  

有關冷凍器具應以380/220V ± 1%的電壓及50Hz ± 1%的頻率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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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接受測試冷凍器具的安裝  

接 受 測 試 的 冷 凍 器 具 在 安 裝 、 放 置 或 遮 蔽 上 ， 均 應 按 照 有 關  

IEC62552標準或署長批准的其他同等的國際標準的相關條款辦理。  

 
3.2.2 測試負載  

測試負載的物品應為長方形，其尺寸及重量如下：  
 

尺寸(毫米) 重量(克) 

25 x 50 x 100 125 

50 x 100 x 100 500 

50 x 100 x 200 1000 

 

可容許的偏差如下：  

•  25毫米及50毫米可有± l.5毫米的偏差  

•  l00毫米及200毫米可有± 3.0毫米的偏差  

•  重量可有± 2%的偏差  

負載物的內容應依照有關的 IEC標準或署長批准的其他等同標準辦理。  

 
3.2.3 預備事宜 

冷凍器具應根據貯存溫度測試的要求安裝及負載，但若該冷凍器具設有

可由使用者開關的防潮發熱線，但卻未必接受水氣冷凝測試，有關發熱

線便不應打開。  

耗電量的量度應在有東西貯存且所有貯存室均同時操作下進行。  

耗電量指在同時達到各項特別規定的貯存溫度條件下，有關冷凍器具的

最低耗電量。  

 

3.2.4 測試工具  

量度溫度工具的準確度偏差為攝氏 ± 0.3度以內，而相對濕度則以霧點表

示，其準確度偏差則為攝氏± 0.3度。瓦特 -小時計的刻度應小至0.01千瓦

小時，而其準確度偏差則為± 1%以內。  

 

3.2.5 測試期  

應在冷凍器具於穩定的操作條件下運作最少24小時後進行測試。測試期

應在操作周期開始時展開，最少進行24小時，並包括所有操作周期。若

操作周期開始但卻未能在24小時內完成，則測試應繼續，直至操作周期

結束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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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量度耗電量  

有關冷凍在符合第3.2.7段的表現規定下，按上述段落量度所得的耗電量

數值，須以每日千瓦小時 (kWh/24h)來表達，並計算至小數點後兩個位。

冷凍器具量度所得的數值，不得超過製造商宣稱耗電量的15%。  

 

3.2.7 表現規定  

須按IEC 62552的相關條款或署長批准的其他同等的國際標準，以測試

有關冷凍器具是否符合表現規定：  

a) 量度新鮮食物貯存室、冰溫室及冷卻室的溫度 (如適用)；以及  

b) 量度冷凍貯存室及冷凍食物貯存室的溫度；以及  

c) 溫度上升測試；以及  

d) 冷凍測試(如適用)；以及  

e) 製冰測試(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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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冷凍器具能源效益級別的例子 
 

有關冷凍器具是一件類別6的無霜雪櫃- 冷凍櫃，設有一個攝氏5度的新鮮食物貯存室、

一個攝氏零下18度的四星級冷凍室及一個攝氏0度的冰溫室。 
 

 容積 

(公升) 

方程式 2 得出的 

加權因數 “” 

方程式 1 得出的 

調整容積Vadj (公升) 

新鮮食物貯存(Vr) 174 r = 1.00 Vr x r  = 174 

冷凍食物貯存(Vffc) 100 ffc = 2.15 Vffc x ffc = 215 

冰溫貯存(Vc) 67 c = 1.25 Vc x c  = 83.75 

總計： 341  V x   = 472.75 

 
每年耗電量 : 280 每年千瓦小時 

有關冷凍器具的調整容積乃按照第6.3段的方程式1、2及11來計算

V
adj 

=   Vi  x  = Vr x r + Vffc x ffc + Vc x c 

= 174 + 215 + 83.75 

= 472.75公升  

 
由表5所得，類別6冷凍器具的平均器具耗電量應為：  

= Vadj x 0.777 + 303 

= 472.75 x 0.777 + 303  

= 670.3 千瓦小時 /年  

 
若以無霜型號計算，平均器具耗電量應乘以因數

1.35。即  1.35 x 670.3 = 905千瓦小時 /年  

能源效益指數  
每年耗電量  

 

 

 

 

 

 

 

該冷凍器具的能源效益指數  （I）數值計算為30.9%，比35%為低。根
據第7.2段表6所載，該冷凍器具應被評定為第  1 級冷凍器具。  

 

I = 
每年平均耗電量 

I = 280/905 

I = 30.9% 

I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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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能源效益級別流程圖 
 

 

 

 

 

 
 

 

 

 

 

 

 

 

 

 
 

按 IEC 標 準
來 量 度 新 鮮 
及 冷 凍 食 物 
貯存室的容積 

計算平均 
每年耗電量

( 表5) 

按核准測試方法
量度的每年 

耗電量 

(IEC標準) 

計算能源
效益指數 

( 方程式23) 

把能源效益指數
轉換為 

能源效益級別 

( 表6) 

 
 

確定冷凍器具
的類別 

按其類別( 表4) 

來計算冷凍器具
的調整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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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標籤式樣 

 
 

 

能源標籤的軟複本可向機電工程署能源效益事務處索取。  

100 毫米 

15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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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信範本 
 
 

本署檔號：( ) in EMSD/EEO/LB/02  

來函檔號：  
 

電話： 
傳真：  

 

 

製造商╱進口商╱代理商的名
稱及地址 

 

 
 

敬啟者：  
 

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 冷凍器具邀
請申請註冊 

 

在進行所需的諮詢及考慮過各有關方面的意見後，政府決定為本港的冷凍器
具引入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由(  ) 起生效。 計劃詳情 

已定實，現隨附計劃指引一份，以供參考。  
 

閣下為本港的主要冷凍器具製造商╱進口商╱代理商，現誠邀閣下參與本計劃，
俾能一起提高本港市民節約能源及改善環境的意識。若有興趣參與計劃，請以申請信範本
( 附件6) 向總工程師╱能源效益A提出申請，並提交詳細資料，包括附件7 所列的技術資料。
有關申請請逕交下述地址。 

 

香港九龍灣
啟成街3號
機電工程署 

能源效益事務處 
 

閣下必須提交準確的測試數據， 以支持你的申請。根據本計劃，本署會進行例行監察
及檢查。如發現已註冊的冷凍器具不符合規定，本署會考慮把有關冷凍器具從計劃中除名。  

 

如需進一步查詢或更多資料，請與下開簽署人或   先生( 電話： ) 聯絡。  
 

 
 

機電工程署署長 

( 代行) 

年 月 日 
 

( 註：  「計劃」指「冷凍器具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請刪去不適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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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信範本 
 
 

來函檔號：( )in EMSD/EEO/LB/02  

本函檔號： 
電話：  

 

香港九龍灣啟成街3號 
機電工程署 
總工程師／能源效益A 

敬啟者：  

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 冷凍器具申
請註冊 

 
 

本公司是本港   的( 製造商／進口商／代理商*)， 我們支持在本
港引入上述標籤計劃，並希望成為計劃的其中一個參與者，以推廣能源效益。 

 

本公司完全明白計劃所載的責任和義務，並會遵守所有有關的規定，尤其是以下各
項：  

i) 透過認可實驗所進行測試，並符合指定的測試標準；   

ii) 自費製作及張貼指定的標籤；  

iii) 容許獲發出標籤的當局授權的人士，在本公司的樓宇內對已註冊的冷凍器
具進行隨機／特別檢查；  

iv) 若檢查結果顯示所展示的能源標籤資料並不準確，便須自費在認可實驗所
重新進行測試，並須在當局指定的期限內把測試結果送交當局；  

v) 與申請信一併提交當局的技術資料及數據若有任何變動，須知會當局；以
及 

vi) 若冷凍器具的表現未能符合第7 節規定的能源效益標準及表現，而有關情
況又未能即時糾正，則當局可下令把冷凍器具從計劃中除名，參與者須接
受有關安排。 

 

向當局申請註冊的冷凍器具詳細資料載於隨附的文件( 附件7)，以供審批。 

 

 

 
 

( 製造商╱進口商╱代理商名稱及公司印章) 

 

年 月 日 
 

*  請刪去不適用者  



附件 7 

香港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冷凍器具 A7 .1  

 

 

 

提交給能源效益事務處的資料 
 

1. 公司資料  

名稱、地址、電話號碼、傳真號碼、電郵地址、聯絡人、進口商名稱、分銷

商名稱等 

 

2. 申請參與計劃的產品資料  

產品名稱、類別、商標、型號、原產地  

 

3. 由誰負責印製及張貼能源標籤  

 
4. 開始在冷凍器具上張貼能源標籤的日期  

  年   月 
 

5. 詳盡的測試報告，其內最少載有申請註冊冷凍器具的下列技術資料  

牌子及型號 (中英文) 

冷凍器具類別 

原產地 

冷凍食物貯存溫度符號( 星級評級) 

冷凍能力  

每年耗電量  

能源效益級別

保鮮格容積  

冰格容積  
 

6. 技術資料及計算的證明文件：  

測試報告：  

每年耗電量測試

冷凍能力測試表

現測試 

計算： 

保鮮格容積

冰 格 容 積 

調整容積 

能源效益指數

能源效益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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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雜項技術資料：  

產品資料目錄 

壓縮機及雪種資料

化霜裝置 

其他 

 
8. 申請註冊冷凍器具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電氣產品 ( 安全 ) 規例》規定的

證明文件。 

 

註： 所提供的文件上需有公司名稱及蓋印。 

所有提交本事務處的測試報告均須經合適機構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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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納信範本 
 
 

來函檔號：  

本署檔號：( ) in EMSD/EEO/LB/02  

 
電話： 
傳真：  

 

 

製造商╱進口商╱代理商 
 

 
 
 

敬啟者：  
 
 

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 冷凍器具接
納註冊申請 

 

  年   月   日的來信( 檔號：  ) 收悉，閣下參與上
述計劃的申請已獲接納。  

 

現附上已註冊冷凍器具的註冊證明書，有關資料如下：  
 

牌子╱商標╱型號 登記號碼 生效日期 

(  ) (  ) (  ) 
 

閣下可在每件已按計劃註冊的冷凍器具上張貼指定的能源標籤，標籤的內容應
與閣下在申請( 檔號：  ；日期：  ) 中 所 提 供
資料一致。  

 

如對計劃有任何查詢，請與本事務處聯絡。 

 

 

 
機電工程署署長 

 

( 代行)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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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信範本 
 

 
 

來函檔號：  

本署檔號：( ) in EMSD/EEO/LB/02  

 
電話： 
傳真：  

 

 

製造商╱進口商╱代理商 
 

 
 
 

敬啟者：  
 
 

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冷凍器具拒
絕註冊申請 

 
 

  年   月   日的申請信( 檔號：  ) 收悉，閣下參
與上述計劃的註冊申請不獲接納，理由如下：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等。  

 
 

倘閣下日後備妥申請所需文件╱資料，歡迎再次提出申請。 

 

 

 
機電工程署署長 

 

( 代行)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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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見附件9)  

 

提交申請及資料 

(見附件6、7)  

 

          香港冷凍器具自願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註冊流程圖 
 

 

 

 

 
 

 

 

 

 

 
 

 

 

製造商
進口商
代理商 

透過邀請信(見附件5)  透過其他渠道 

 

處理申請 

 

接納(見附件8)  

記錄 

為參與者註冊 

計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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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式摘要 
 
 

方程式 頁數  

1 Vadj   =  Vi x  計算調整容積的一般方程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2 
 =

 Ta -Ti 

Ta -Tr 
貯存室的加權因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3 Vadj  =  Vr 類別1冷凍器具的調整容積 ........................................................................ 7 

4 Vadj  =  Vr  + 1.55 x Vffc 類別2 冷凍器具的調整容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5 Vadj  =  Vr  + 1.85 x Vffc 類別3 冷凍器具的調整容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6 Vadj  =  Vr  + 2.15 x Vffc 類別4 冷凍器具的調整容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7 Vadj  =  Vr  + 2.15 x Vffc 類別5 冷凍器具的調整容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8 Vadj  =  Vr  + 2.15 x Vffc 類別6 冷凍器具的調整容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9 Vadj   =  2.15 x Vffc 類別7 冷凍器具的調整容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10 Vadj   =  2.15 x Vffc 類別8 冷凍器具的調整容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11 Vadj  =  Vr  x (
Ta -Tr 

) + Vffc x (
Ta -Tffc 

)............................................................................................... 8 

Ta -Tr Ta -Tr 

12 冷凍器具的能源效益比率 = 
每年耗電量 

調整容積 ................................................................................................. 
9

 

13 Vadj  x 0.233 + 245 類別1 冷凍器具的每年平均耗電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14 Vadj  x 0.643 + 191 類別2 冷凍器具的每年平均耗電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15 Vadj  x 0.450 + 245 類別3 冷凍器具的每年平均耗電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16 Vadj  x 0.657 + 235 類別4 冷凍器具的每年平均耗電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17 Vadj  x 0.777 + 303 類別5 冷凍器具的每年平均耗電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18 1.35 (Vadj  x 0.777 + 303) 類別6 冷凍器具的每年平均耗電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19 Vadj x 0.446 + 181 類別7冷凍器具-頂置式冷凍櫃的每年平均耗電量 ................................. 9 

20 Vadj x 0.472 + 286 類別7冷凍器具-直立式冷凍櫃的每年平均耗電量 ................................. 9 

21 1.35 (Vadj  x 0.446 + 181) 類別8 冷凍器具 - 頂置式冷凍櫃的每年平均耗電量  . . . . . . . . . . . . . . . . .  9 

22 1.35 (Vadj  x 0.472 + 286) 類別8 冷凍器具 - 直立式冷凍櫃的每年平均耗電量  . . . . . . . . . . . . . . . . .  9 

23 I   =  
  E  

x 100% 冷凍器具的能源效益指數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 
E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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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符號 
 
 

符號 意 思  
 

 總數  

 貯存室溫度與環境溫度差別的加權因數  

 小於或等於  

 合乎比例  

 C 攝氏度  

% 百分比  

E 冷凍器具的實際每年耗電量  

E
av 

每年平均耗電量  

g, kg 克、公斤，重量單位  

h, hrs 小時，時間  

I 能源效益指數  

kWh 千瓦小時，能量單位  

l 公升，容量單位  

mm 毫米，長度單位  

t
1
, t

2
, t

3 
新鮮食物貯存室內量度點所錄得的溫度  

t
m 

新鮮食物貯存室的平均溫度  

t
cm 

冷卻室所錄得的溫度  

t
cc 

冰溫室所錄得的溫度  

T
a 

定為攝氏25 度的測試室環境溫度

T
ffc 

冷凍食物貯存室的額定溫度  

T
i 

有關的個別貯存室額定溫度  

T
r 

定為攝氏5 度的新鮮食物貯存室額定溫度  

V
adj 

調整容積  

V
ffc 

冷凍食物貯存室的容積  

V
i 

個別貯存室經量度的貯存容積  

V
r 

新鮮食物貯存室的容積  


